二、材料清单及相关说明

(一)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

(二)企业上规模补助专项审计报告原件（软件企业和嵌入软件企业审计需包括企业总收入、软件收入、自产软件收入和研发投入等内容；系统集成企业审计需包括企业总收入和系统集成收入等内容；信息服务企业审计需包括企业总收入和信息服务收入等内容；IT监理企业审计需包括企业总收入和监理收入等内容；审计报告须由浙江永德会计师事务所或宁波世明会计师事务所提供）；

(三)新办企业提供07年审计报告，老企业提供06年和07年审计报告；

(四)其他要求提供的材料(资质证书、许可证及其他相关材料等)；

(五)以上所有材料一式两份。

